对货运站等源头单位的超限超载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实施机关阎良区交通运输局承办单位阎良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抽查比例（%）70%年度抽查频次4次/年抽查依据《陕西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依照各自的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工作，其所属的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具体履行行政执法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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